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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倩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产
业发展迅速，但随之也产生了不少纠
纷，尤其是关于人身侵权类纠纷，往往
会涉及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更加牵
动子女的心。近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发布涉及老年人的人身侵权纠
纷典型案例。法官以案释法，提示商家
和看护机构要格外注重安全保障义务，
老年人和家属也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正确的判断，凡事量力而行、谨慎而
行，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用司
法的力量助力老年人安度晚年。

老人听讲座摔倒死亡
公司担两成赔偿责任

在一起案例中，某公司研制、生产、
销售蛋白质类食品，邀请报名的群众到
公司参观、听讲座，还赠送小礼品。某
日，七十多岁的代某及妻子刘某受邀前
往参加该公司举办的保健品宣传讲座。
讲座结束后，受邀群众纷纷离开会场，前
往乘坐该公司安排的大客车。当时正在
下小雨，路面有雨水，代某在距离大客车
五六步的位置倒地。现场群众拨打120
急救电话，将代某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
后死亡。代某之子代某某及代某之妻刘
某诉至一审法院，诉称公司因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一
审法院认为，公司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驳回代某某、刘某的诉讼请求。代某某、
刘某不服，上诉至三中院。

二审审理认为，公司组织参观及讲
座系以营利为目的，应当对其课以更重
的安全保障义务。公司未对湿滑路面采

取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在代某倒地后，公
司亦未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治。综合此
次事故发生过程，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代某系年满71周岁老人，且患有
高血压3级（极高危），其自身亦应当具
备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综合双方过
错，酌定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当前，针对老年人的推销、讲座日

益增多，老年人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疾

病，在参加活动中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

风险。在出现事故后，应当如何划分责

任、如何敦促活动组织者保护老年人的

人身安全以规避风险的发生，应该引起

社会的重视。因该系列推销、讲座的组

织者组织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其大

多数产品的功效存疑，故应当对其课以

更重的安全保障义务。活动组织者应

当采取更加全面的手段，保障老年人在

参加活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误服洗衣液致老人死亡
养老院未履职作出赔偿

在另一起案例中，乐某系有小脑萎
缩病史多年的80岁老人，其生活不能
自理。其子女王某华、王某权、王某萍
将其送入某老年养护院，并与该老年养
护院签订了级别为一级护理的《养老机
构服务合同》。一日，王某华接到老年
养护院护理员李某的电话，告知其母乐
某在看护期间误服洗衣液，王某萍遂开
车将乐某送医抢救，乐某经抢救无效死
亡。王某华、王某权、王某萍认为，老年
养护院未尽到看护责任，致使乐某误服
洗衣液，起诉请求判令老年养护院赔偿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护理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一审法院认为，乐某患有小脑萎缩

病史多年，根据老年养护院大夫郑某在
公安机关所做笔录显示，其曾听乐某的
护理人员薄某说，乐某曾经险些误服84
消毒液。但该情况并未引起养护院的
重视，未尽到看护职责，致使乐某此次
误服洗衣液，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老
年养护院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乐某
在住院抢救期间，医疗机构已明确告知
其子女将毒物送检上级医院进行分析
化验，但当时其子女需协助医院对乐某
进行洗胃以及陪护，无其他家属在场，
故而放弃送检。因未进行毒物化验，医
院无法进行针对性救治，王某华、王某
权、王某萍对乐某的死亡亦负有一定的
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老年养护院承
担70%责任，王某华、王某权、王某萍承
担30%责任。二审法院在一审法院判
决的基础上，做好双方说理释法工作，
一方面安抚三人失去亲人的悲痛情绪，
另一方面对老年养护院剖析该悲剧发
生的责任。最终，双方达成调解，老年
养护院一次性赔偿三人180000元。

法官提示

本案是因养老院未善尽管理注意

义务，导致失智失能老人死亡，而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案中的

失智老人误食非食用型药剂已有前例，

养老院应积极排查老人身边安全隐患，

及时防范杜绝风险。养老院作为提供

养老服务的专业机构，其服务管理水平

事关老年人群体的福祉和社会人心的

安宁安定，因此，通过司法案例的警示

教育功能，督促养老院谨慎细致规范履

行职责，对保障老年人晚年安宁幸福具

有积极意义。

市三中院发布涉及老年人人身侵权纠纷典型案例

司法力量助老人安度晚年

近日，天津边检站民警冒着酷

暑来到码头一线，现场为外籍船员

办理边检手续。天津边检站不断

优化船舶监管模式，提前与港埠公

司、船舶代理公司等相关单位对

接，全程开启“快捷通道”，高效办

理边检手续，服务进出港船舶和货

物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通关。

本报记者 曹彤
通讯员 王文信摄

边检民警到一线
边检手续现场办

本报讯（记者吕献峰 通讯员刘

鑫）近日，蓟州警方查获3起“飙车炸
街”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蓟州分局交警支队开发区
大队近日接到群众报警，在蓟州区别
山镇翠贾路附近，有摩托车“炸街”扰
民，严重影响群众休息。交警立即前
往报警地点，组织布控拦截，最终依
法查处“炸街”摩托车1辆。两天后，
蓟州交警又在凌晨检查中，在文昌街
道沿线查获两辆私自改装排气筒的
车辆。

交警责令驾驶人将上述车辆恢
复原状，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驾
驶人进行处罚。

蓟州警方加大打击
查获3起“飙车炸街”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一名经常驾
车往来于京津两地的男子，为方便“双
城生活”，竟然网购了一副北京号牌，挂
在自己原本天津号牌的车上，驾驶上
路。宝坻交警在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整
治行动时，将该男子依法查处。

7月1日10时34分，公安宝坻分
局交警支队城关大队在钰华街沿线
开展行动时，一辆在路边违法停放的
轻型封闭货车因悬挂的号牌异常，引

起交警注意。经核查确认，该车当时
悬挂的“京LM**68”号牌并不属于该
车，而是属于另一辆与该车型号相同
的车辆，这辆停在路边的货车真实号
牌应为“津B3**f2”，交警很快找到了
该车驾驶人。原来，该男子经常驾车
往返于京津两地，为了让“双城生活”
更为方便，其竟然在北京街头找到了
一辆与自己所驾车型相同的轻型封
闭货车，记录下了对方车的牌照号

码，随后在某网络购物平台上花费
180元“定购”了一副北京号牌，并使
用该号牌上路行驶。

目前，宝坻交警已将上述网购
而来的机动车号牌送至相关鉴定机
构，若经鉴定确认该号牌系伪造，该
驾驶人将依法被处罚款5000元并处
15日以下行政拘留，驾驶证还将被
一次记满12分。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中。

宝坻交警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

为图方便，“定购”假号牌被抓

本报讯（记者李倩）为提升群众法
律意识，培养法治观念，近日，津南区
司法局举办2023年津南区“小楠说
法”系列法治动漫展播活动。

活动现场，居民代表观看了《贴
近我们生活的民法典》《宪法知多少》
等“小楠说法”法治动漫作品。居民
纷纷表示，法治动漫作品让法律知识
变得通俗易懂、富有趣味，也让大家
近距离感受到了法律的魅力。

据了解，“小楠说法”系列法治
动漫是津南区司法局精心打造的特
色普法品牌，紧贴时事热点和群众
关注的法律问题，通过动漫这种通
俗易懂、富有吸引力的形式，在网
站、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和电子显
示屏等阵地广泛推送，营造了良好
法治氛围。

津南区司法局法治动漫展播

打造“小楠说法”品牌
让法律知识通俗易懂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朋友饮酒后
不能驾车，男子“仗义”帮忙坐进驾驶
室，结果却因“二次酒驾”被公安西青
分局交警支队西青开发区大队查处，
该男子面临罚款、拘留的处罚。

近日，西青开发区大队交警在
西青区龙泉道附近执勤时，一辆小
客车沿龙泉道由西向东驶来。看到
前方有交警拦检后，该车突然减
速。异常轨迹引起交警注意，依法
对其进行拦检。经查，该车辆驾驶
人张某某存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
法行为。

交警核查发现，张某某于2021年
3月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违法行为，被公安交管部门
查处过，此次属于“因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张某某自述，其中午已经
喝了些啤酒，晚上约朋友继续喝酒，其
间他朋友想起有东西忘了拿，需要开
车外出，张某某表示自己可以开车，结
果刚上路就因酒驾被交警查处。交警
对张某某二次酒驾违法行为依法予以
罚款18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
政拘留10日处罚。

酒后“仗义”帮忙
“二次酒驾”被查


